通      知

网络中心：

请完善以下功能：
一、超限审核：
1、分别在收费系统及护理工作站增加该功能。其中，收费系统中可按所有病区、单个病区、单个住院号分别进行查询，并在费用结算时自动对该病人进行超限审核，收费员确认无误后办理费用结算；护理工作站应能按所在病区、单个住院号分别进行查询，并在出院登记时自动对该病人进行超限审核，病区修改确认无误后办理出院登记。

2、在进行查询时默认日期为系统当前日期。

3、护理天数审核，增加“特殊疾病护理”的天数判定，该项目不可和其他等级护理同时收费。

4、增加显示病人“在院”、“出院”、“出院登记”标识。

5、确认是超限项目的，对该项目限制记账、收费。

二、医嘱自动核查

1、核查结果增加开单科室、执行科室名称

2、核查结果按“收费单据号”作为主索引，“医嘱ID”作为次索引进行排序。

3、核查结果显示“无对应”的增加显示收费所属的“诊疗单据名称“。

上述两项请整合至同一模块，模块名称“收费核查”包括1、超限收费核查，2、医嘱、收费对应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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